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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 2016年 3 月 1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在本议案

表决中，关联董事傅建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通过。 

独立董事意见：2015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

实际情况，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本次七届十次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执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2016年的关联交易预计依据了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执行情况，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原则，没

有损害公司和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方名称 

预计总金额 

（2015年） 

2015年实际发

生额 

销售产品

或商品 

酒类 北京咸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300 1249.60 

水电 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 131.73 

酒类 浙江思恋酒业有限公司  86.71 

采购产品

或商品 
酒类 浙江思恋酒业有限公司  

17.15 

 

 

商标使用费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420.50（含税） 396.70 

房屋租赁费 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0 40 

房屋租赁费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56 55.94 

合计   2016.5 1977.83 

 

3、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方名称 

预计总金额 

（2016年） 

销售产品或商品 

酒类 北京咸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300 

酒类 浙江思恋酒业有限公司 50 

水电 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 

采购产品或商品 酒类 浙江思恋酒业有限公司 100 

其他 

商标使用费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420.50（含税） 

房屋租赁费 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0 

房屋租赁费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5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为绍兴市北海桥，法定代表人傅建伟，注

册资本 16664万元，经营范围：国有资本营运；生产：黄酒；生产：玻璃制品；

批发、零售：百货、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纺织原料（除皮棉、蚕茧）、针纺织

品；绍兴市区土地收购储备开发等。 

北京咸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 28 号楼 5 号商业

1层，法定代表人刘红林，注册资本 100万元，经营范围：酒店管理；企业管理

咨询；销售定型包装食品、干鲜果品、酒类。 



浙江思恋酒业有限公司，住所为绍兴市环城北路 299号 1幢 501 室，法定代

表人杨春，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人民币，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

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酒类、日用百货。 

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为绍兴经济开发区龙山软件园，法定代

表人谢晓东，注册资本为 4800万元人民币，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贴片式整流二极管及相关产品的制造、销售；研发、销售；电子元器

件、电子产品、半导体专用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余均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条相关规定，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且原则上

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

利益。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要依据市场价，或按照协议价。  

四、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向关联方采购和销售是为了充分利用关联方的市场网络和渠道优势，减少采

购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本；减少销售流通环节，拓展市场以提高市场占有率，

同时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

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